附件1

采购项目需求
说明：

1、综合评分供应商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应实质上相当于或优于本需求中的技术参数及性能（配置）要求。

2、带“▲”的条款为实质性内容要求，加▲号的部分为必须具备的技术参数和要求，如有一项不能满足则视为报价无效，未带▲号参数的一般技术参数发生负偏离达3项（不含）以上的也视为报价无效。

	序号
	服务名称
	数量
	单位
	服务内容及要求

	1
	2024年-2025年食堂配送服务
	1
	项
	一、服务内容
为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生态环境监测中心食堂所需的所有原料采购及配送（含主副食、肉类、蔬菜、调味品等）服务。服务期限2年。
二、采购品类及要求表
为规范食堂采购工作，结合伙食供应实际，更好的满足和方便采购人对产品需求的多样性和自主性。现将采购货物分为 12大类。
鲜肉类，冷冻品类，禽蛋类，水产品类，水果类，蔬菜类， 粮油、干杂、调味品类 ，乳制品类，鲜奶类 ，米粉类，糕点类。
序号
货物大类
货物品目
质量要求
1
鲜肉类
包含但不限于排骨、半肥瘦、瘦肉、五花肉、沙骨、猪耳朵、猪舌、猪肚、猪脚、猪杂、肥肉、牛肉、牛腩、羊肉、羊蹄、羊杂、牛仔肉、驴肉、梅花鹿肉等。
1、必须符合国家相关卫生标准及法律法规，保证来源明确、无寄生虫、无病变、无异味、无注水、无霉烂变质、无禽流感病毒。猪肉、牛羊肉等肉类必须具有动物检验检疫合格证明、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成交供应商所供应肉类需具有追踪溯源体系，并可追踪溯源。
2、猪肉为生猪定点屠宰企业提供的具有“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和“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的新鲜肉，同时应符合《猪肉等级规格》NY/T1759-2009规定。
3、猪皮上检验检疫章(红色)和肉品品质检验章(蓝色)清晰可见，检验检疫合格票和肉品品质检验合格票随货同行，货票一致。
4、采购带皮边口猪肉，不采购分割肉。
2
冷冻品类
包含但不限于牛排、鸡中翅、鸡翅、鸡腿、牛柳、烤羊排、鸡胸架、半边鸭、鸡腿、淡水丸、鱼丸、香肠、鸭翅、火腿肠、秋刀鱼、香菇贡丸、鸡小肚、热狗、鸡爪等
冷冻食品类必须按照国家有关食品安全卫生标准，保证无异味、无霉烂变质。
3
禽蛋类
包含但不限于
土鸡、三黄鸡、
土鸭、白鸭、鹅、乳鸽、鹧鸪、山
鸡、鸭肾、鹌鹑、
鸡蛋、皮蛋等。
必须符合国家有关食品安全卫生标准，检验检疫证明齐全，色泽正常，无异味 ， 无 注 水 符 合 GB2749-2015 蛋与蛋制品。鲜鸡鸭等肉类必须具有动物检验检疫合格证明、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该类不得来自疫区。成交供应商所供应该类需具有追踪溯源体系，并可追踪溯源。
4
水产品类
包含但不限于草鱼、鲶鱼、鲢鱼、荷花鱼、蟹、鱿鱼、带鱼、金丝鱼、螺、田鸡、小河虾等海鲜类、淡水类
必须符合国家有关食品安全卫生标准，色泽正常，无异味，无注水。水产品必须保证新鲜，成交供应商所供应该类需具有追踪溯源体系，并可追踪溯
5
水果类
包含但不限于苹果、雪梨、香蕉、西瓜、火龙果、柑桔、橙子、葡萄、提子等
1、必须符合该品类的相关国家食品卫生标准。保证无泥沙、无杂物，无霉坏等。
2、水果类产品保证新鲜、水分充足、无异味、无霉烂变质。成交供应商必须对每次配送的瓜果提供农药残留抽样检测报告。
6
蔬菜类
包含但不限于冬瓜、黄瓜、青瓜、南瓜、丝瓜、苦瓜、佛手瓜、青豆、豆角、莲藕、笋丝片、酸菜、酸笋、茄子、番茄、萝卜、胡萝卜、洋葱、青椒、玉米、芋头、淮山、小白菜、大白菜、菜花、上海青、西兰花、生菜、油麦菜、空心菜、韭菜、蒜米、凤尾菇、姜、莴笋、红薯、金针菇等
1、蔬菜类产品保证新鲜、水分充足、无异味、无霉烂变质。成交供应商必须对每次配送的蔬菜提供农药残留抽样检测报告。
2、蔬菜必须为新鲜时令蔬菜，符合国家《农产品安全质量无公害蔬菜安全要求》、《食品中污染限量》、《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等规定和采购人的质量要求，所供蔬菜必须经过粗加工，食用率达95%以上。
3、采购时如因天气问题导致某些叶菜类品种的数量和质量难以满足订单要求，成交供应商必须能保证提供丰富的时蔬瓜果品种可供采购人选择，在经采购人同意后可视实际情况采购同等性质、同等价位的叶菜代替。各品种数量超出规定的部分由成交供应商带回，不纳入结算，短缺的部
份由成交供应商负责按采购人要求补足物资。
4、严禁使用“坝脚菜、边角菜”等劣质和腐烂变质蔬菜。
5、成交供应商须每天对蔬菜类农产品进行质量安全检测。成交供应商所供应该类需具有追踪溯源体系，并可追踪溯源。
7
粮油、干
杂、调味
品类
包含食用油（包
含但不限于调
和油、花生油
等），粮食（包
含但不限于大
米、面粉、面条、
白糖等）、干杂
（包含但不限
于香菇、银耳、
炖汤料、卤大
料、腐竹、粉丝、
其它等）、调味
品、饮料等
1、外包装完好，标明品名、厂名、重量、生产日期、保质期或保存期、执行标准，供货时的剩余保质期不少于三分之二，具有产品合格证。具有正常植物油的
色泽、透明度、气味和滋味，无焦臭、酸败及其他异味。
2、气味、滋味：具有固定的气味和滋味，无异味；
3、不得混有其他食用油或非食用油。
4、全部按标准规格包装，品牌、商标、生产厂家、生产日期、成分表齐全。不允许提供过期物资。
5、具有大米固有色泽和香味，无污染、无虫害，色泽、气味、口味正常，无异味或霉味（霉变），无虫蛀结块挂丝或杂质异物等。
6、大米及其它粮食类，必须符合 GB1354-2009 标准，生产企业具备食品生产许可资质。优先考虑本地两年内生产的稻谷碾出的大米（非转基因），不能采购陈化粮。食用油产品原料必
须为非转基因原料。调味品、豆制品、糕点、生鲜米粉等预包装食品必须具有“SC”食品生产许可，小作坊生产的产品不能进院方食堂。
7、根据供餐规模选择适规格的预包装食用油，严禁使用散装食用油。
8
乳制品
类
包含瓶装酸奶、件装盒奶等
必须符合相关品类国家食品卫生标准。包装完好，品牌、商标、生产厂家、生产日期齐全。
9
鲜奶类
壶装鲜牛奶
必须符合该品类的相关国家食品卫生标准。
10

米粉类
包含但不限于湿米粉、切粉、圆粉、粉虫、粉利等
必须符合相关品类国家食品卫生标准。包装完好，品牌、商标、生产厂家、生产日期齐全。调味品、豆制品、糕点、生鲜米粉等预包装食品必须具有“SC”食品生产许可，小作坊生产的产品不能进院方食堂。
11

糕点类
包含但不限于蛋糕、三明治、全麦方包、酸奶包、肉松包、绿茶饼、豆沙酥饼、芝士面包、牛油包等
必须符合相关品类国家生产标准。糕点通则(GB/T20977-2007)包装完好，品牌、商标、生产厂家、生产日期齐全。调味品、豆制品、糕点、生鲜米粉等预包装食品必须具有“SC”食品生产许可，小作坊生产的产品不能进院方食堂。
12
食堂用具
包含但不限于煤气、炒菜锅头、砍骨刀、手动打蛋器、不锈钢盐罐、水果刀、餐具等
必须符合相关品类国家生产标准。
三、配送要求
    （一）集中采购重点供应品种：大米、面粉、食用油（花生油或调和油）、肉类、禽蛋类、鱼类、冷冻肉、蔬菜类、调味品、干杂类、豆制品类、生鲜米粉等。
▲（二）食品原料质量要求：食品原料要求新鲜、无毒、卫生并符合相关食品安全规定，配送企业应对每批次食品原料进行检测，并按国家相关规定出具产品证明合格材料。具体要求为：
1、成交供应商供应的食品必须到合法经营单位采购，并按国家有关规定查验有关食品经营单位的证照。
2、食品来源要确保无毒无污染，符合国家食品卫生标准。
3、运送车辆须具备合法手续及有效行驶证，并且为食品运送配足专人专用车辆，运送车辆要确保清洁卫生，符合国家的有关规定，确保食材在配送过程中不受污染，有条件的要确保全程冷链运输。
4、成交供应商供应的肉类产品及副食品必须符合国家《产品质量法》、《食品卫生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食品安全相关卫生标准的要求，确保所供食品优质新鲜，符合卫生防疫部门、检验检疫部门的各项合格指标，并有完整的销售合格标注或证书。
5、成交供应商所供应蔬菜、肉类需具有追踪溯源体系，并可追踪溯源。
6、如有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其他相关部门对食堂或食堂食品进行检查，成交供应商须全力配合，不得找任何借口推脱。
7、成交供应商应对所配送食品的质量和安全问题作出承诺，若因食品质量问题发生相关食品安全事件，将追究成交供应商相应责任。
（三）采购价格约定
1、配送的食品原材料价格必须按照“随行就市、保本微利”的原则。报价以贵港市区的华隆超市、永盛超市、广百汇超市和贵港市城区农贸市场相应的食品原料的平均值作为食堂食品价格的定价上限参考值，进行下浮优惠，按一定的系数报价（如95%，90%，80%等等，供应商自定），即按照报价系数报价。有效报价系数为≦100%。
2、供应商供货结算价格要随着市场的价格变化而变化，每月1日和15日依据贵港市市区的华隆超市、永盛超市、广百汇超市和贵港市城区农贸市场调查的基础上确定次半月的市场平均价，双方每半个月核定食品价格一次，以当日核定的价格作为次半月的食品价格。平均价乘以成交供应商的报价系数确定相应的食品原料价格。
3、成交供应商根据成交报价系数，对定价周期内的食材报价均不能超过上控价。
4、在该周期内，原则上报价不变，如遇食材定价周期内因不可抗力或疫情或自然因素等造成市场价格浮动百分之十时，采购人有权组织成交供应商对该食材以贵港市市区的华隆超市、永盛超市、广百汇超市和贵港市城区农贸市场的食品零售价格的平均值为基准重新进行该周期报价。
▲（四）食品安全要求
1、成交供应商必须自备有食品原料安全检测设备及试剂，具备符合食品安全要求及满足采购配送需要的仓储、冷藏运输等设施设备，确保食品原料的安全储存和安全运输。
2、成交供应商从生产加工单位、生产基地、流通经营单位（商店、超市、个体工商户）采购食品原材料的，要留存有供货方盖章（或签字）的购物凭证或每笔送货单；采购畜禽肉类的，要索取并留存供货方盖章（或签字）的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明或肉品品质合格证明原件，并通过发送电子邮件及提供复印件给采购人存档。
3、食品配送要求成交供应商及采购人双方都必须进行留样。严格执行食品留样制度及留样食品盛放容器要求、放置条件要求、冷藏时间要求（48 小时）、留样数量要求（100 克），并做好留样食品名称、留样数量、留样时间、留样人员、审核人员等台帐记录。
4、为明确食品安全责任，成交供应商确定后，采购人不能避开配送企业另外采购食品原材料，政策另有规定的除外。
（五）食品配送及验收要求
1、综合评分时须承诺具备 16小时内供应采购人所需物资的能力。
2、成交供应商按采购人具体通知采购批次的货物送达时限、货物品种、数量等要求，负责免费配送到采购人指定地点。
3、如遇到不可抗力情况不能如期提供食材配送，须尽早通知采购人并解决问题，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均由成交供应商承担。如有特殊情况成交供应商应随叫随送。
4、采购人每天要对所采购食品实行双人验收制度，按照食品质量要求进行签字验收。成交供应商将食品送至采购人指定地点后，由采购人对货物的品种、质量、数量、规格等进行逐项验收。
5、成交供应商按合同向采购人配送优质、安全的食品，每次供货，必须向采购人食堂提供带有供货商盖章（或签字）的配送清单和其他票证及食品价格。
6、验收中若发现所供货物质量与合同约定、成交供应商承诺的产品质量保证不符的，由成交供应商无条件收回所供应的食品，造成的损失及后果由供应商负责，并需在 2 小时内更换补充到位当批次所需货物；验收中若发现货物数量、质量不符合要求的，可要求供应商在 2 小时内补充到位，验收以采购人及定点供应商双方核准的净重过称数为准作为结算数量。验收合格后须双方签字确认。
7、若成交供应商执意不更换补充不通过验收的货物，采购人有权按此货物当期结算价格对供应商进行违约条款处理。
8、采购人要在每天18点前将本中心食堂第二天所需的各类食品原材料的数量向成交供应商以电子邮件或微信的方式等形式提交订货计划，说明购货品种、规格、数量、供货日期时间及其它需要说明的事项。如遇特殊情况，双方必须至少提前一天协商解决好。成交供应商要认真核对订货计划并按院方订货计划准备好各类食品原材料，并将食品原材料分别在与院方约定的时间前送到院方。肉、禽等鲜活食品必须当日配送，其余食品原料可视院方实际需求酌情配送，但必须确保采购人食品新鲜、优质、安全可靠。
9、可根据蔬菜瓜果生产季节、天气、市场价格等情况协商调整订单的品种和数量。成交供应商必须能保证提供丰富的时蔬瓜果品种供采购人选择。
（六）后勤管理工作要求
1、成交供应商要坚持公平、公正、公开供货的原则，让采购人全程监督，努力提高服务水平。院方食堂每天所采购的食品原料品种、价格都必须进行每日公示，供采购人及社会进行监督。
2、采购人的采购领导小组要定期或不定期的组织相关成员单位对食堂食品原料集中采购工作进行现场监督指导，中标的配送企
业接受必要的检查。
（七）加工场所（仓库）要求
1、加工场所（仓库）不设在易受到污染的区域，距离粪坑、
污水池、暴露垃圾场（站）、旱厕等污染源 25 米。
2、加工场所（仓库）内防蝇、防尘、防虫、清洗消毒设施齐
全，以及能够正常使用。
3、加工场所（仓库）内设备布局合理、干净整洁、通风良好。
4、食品原料出入口设有高 60cm 以上不锈钢材质的防鼠板。
5、食品货架排列整洁，食品离地离墙 10cm 存放。
6、与食品原料接触的设施设备和工用具干净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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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供货结算价格要随着市场的价格变化而变化，每月1日和15日依据贵港市市区的华隆超市、德龙超市和贵港市城区农贸市场调查的基础上确定次半月的市场平均价，双方每半个月核定食品价格一次，以当日核定的价格作为次半月的食品价格。平均价乘以成交供应商的报价系数确定相应的食品原料价格。即：
食品原料价格=（市区的华隆超市、德龙超市和贵港市城区农贸市场相应的食品原料的平均价）×成交报价系数。
超出有效报价系数范围为无效报价，当做无效报价处理。
2、报价必须含以下部分，包括（但不限于）：
（1）服务的价格；
（2）必要的保险费用和各项税金；
（3）其他（如食材价格、运输、装卸、仓储、设备、工资、售后服务等）及实施过程中的应预见和不可预见的费用等。供应商必须考虑本项目在实施期间的一切可能产生费用。
(4) 所产生的采购代理服务费。

	▲服务期限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2年。

	▲配送地点地点
	自治区贵港生态环境监测中心食堂，成交供应商指派专人、专车于每天将食品原料送到食堂。

	▲签订合同时间
	自发出成交通知书之日起20天内与采购人签订合同。

	▲付款方式
	本项目无预付款，结算方式为月结，采用先供货后对账再结算的方式。合同期内每月 15 日前，甲方乙方双方按照上月已交付的物品数量进行统计确认，计算应付款额；乙方须向甲方提供该批次货物等额发票及供货单据作为甲方付款依据，甲方在收到发票及相关单据后5 个工作日内，以银行转账方式向乙方支付货款。乙方开具的发票必须真实、合法、有效，如乙方提供虚假发票，由此引发的一切责任由乙方负责。

	▲售后服务及要求
	1、处理问题响应时间：接到采购人处理问题通知后 2 小时内到达采购人指定现场。
2、在服务期内，拟投入人员中主要负责人经过培训且具有人员管理能力，拟投入人员均具有健康证。
▲3、服务期内成交供应商须拟派专员与采购人对接日常所有事宜，联系方式须上报采购人备案，如有更改须及时通知采购人，以便联系和沟通。
4、配送能力：具备有专门的运输车。
5、供应商应有良好的配送能力，能够按时配送到相关采购方指定位置，。
6、综合评分时承诺急需物资两小时内能灵活配送至采购人指定现场。
▲7、综合评分时承诺做到诚信供货，排骨内不掺杂其他大骨，新鲜肉内不掺杂过期肉，碎瘦肉不掺杂肥肉，不提供削了半边的土豆及莲藕等蔬菜。一经发现，采购人有权要求其更换食材，并按 500.00 元/次进行处罚，当月累计超过 3 次的，采购人有权如实向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申请将供应商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

	▲其他要求
	当成交供应商在服务期间出现以下情形的，采购人有权将情况上报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按规定进行处理，并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成交供应商将承担所有损失及后果：
①在经营过程中成交供应商达不到相关配送要求，配送出现问题，影响采购人食堂正常运转的；
②成交供应商有违反食品安全法的行为，受到食药监部门处罚的；
③采购人发现成交供应商提供的食材存在“以次充好”、食材质量不达标、不符合食用标准的；
④成交供应商不得转包、分包给第三方。采购人一旦发现成交供应商存在擅自将服务合同转包或部分分包给第三者行为的。


